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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 外交部 商务部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涉
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

　　法制网1月8日讯  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日前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

服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指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方

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应对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新挑战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较快，涉外法律服务队

伍不断壮大，涉外服务领域日益拓展，服务质量逐步提升，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正当权益、

促进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见》共分5部分15条，全面提出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主

要任务和主要措施。

　　《意见》强调，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

并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制度和机制，加

强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努力为形成对外开放战略新布局，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意见》指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必须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创新发展，坚持统筹兼顾，坚持

立足国情。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制度和机制基本健

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有效拓展，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服务队伍发展壮大，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建

立一支通晓国际规则、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一批规模大、实力

强、服务水平高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意见》提出了4个方面的任务。一是为“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法律服务。积极参

与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重大项目的立项、招投标等活动，提供法律服务，防范投

资风险。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在相关领域开展务实交流与合作。在执业活动中开

展对外法治宣传，向有关国家和地区宣传我国法律制度，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了解和认

知。二是为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务。鼓励和支持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参与中国企业

和公民“走出去”法律事务。参与企业涉外商事交易的尽职调查，开展风险评估、防范与控制，协助

中国企业建立健全境外投融资风险防范和维护权益机制，防范法律风险。拓展涉外知识产权法律服

务，做好涉外诉讼、仲裁代理工作，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

益，依法维护海外侨胞权益。三是为我国外交工作大局提供法律服务。积极为我国对外签订双边、多

边条约等提供法律服务，提升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对外开展战略与经济

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协助我外事、商务等部门依法依规则制定对

外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政策措施，协助我驻外使领馆依法依规则处理外交领事事务。四是为打击跨

国犯罪和追逃追赃工作提供法律服务。推动在打击跨国犯罪、毒品、洗钱和反腐、反恐等领域的务实

合作，依据国际规则和双边条约提供法律服务。认真做好涉外民商事案件代理等工作，促进国际民商

事司法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反腐败国际多边双边合作和追逃追赃工作，及时提供法律意见和建

议。

　　《意见》提出6项主要措施。一是健全完善扶持保障政策。将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纳入“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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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务业发展规划，纳入实施“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创新涉外法律人才

培养机制和教育方法，完善涉外法律的继续教育体系。落实支持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为

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提供支持。二是进一步建设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培养一批在业务领域、服务能力

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支持国内律师事务所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海外

并购、联合经营等方式，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在国和地区设立执业机构。三是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

队伍。发展公职律师、公司律师队伍。实施完善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规划，为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

储备人才。将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纳入“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建立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境外培养机制。四是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探索健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

新的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推动网上法律服务与网下法律服务相结合。促进涉外法律服务业与会计、金

融、保险、证券等其他服务业之间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合作。五是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完善涉外

法律服务工作标准和职业道德准则，规范律师涉外法律服务执业行为和管理。健全完善涉外公证质量

监管机制。建立完善涉外司法鉴定事项报告制度。六是稳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支持并规范国内律

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务所以业务联盟等方式开展业务合作，探索建立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

法律顾问制度。深化法律服务业对外合作，参与有关国际组织业务交流活动。坚持在CEPA及其补充协

议框架下，实施内地对香港、澳门的各项开放措施。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一是建立协调机制。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及时研究解决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地有关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部门协调

配合机制。二是加强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

表机构设立的审核和监督管理。加强对设立境外法律服务机构的引导和规范管理工作。（记者 李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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